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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隐私泄露，受害者该如何维权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传播泄露个人私密视频属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女性隐私换取利益或者博取眼
球的行为，突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界限，更违反了法律规定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发布了一起案件，分手后，男子用跟前女友的私密视频向
前女友勒索钱财，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决郑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一直以来，私密视频或照片被泄露、传播并不鲜见。其中，受害者多为女性。在此类案件中，
女性受害者因为担心社会舆论、周遭眼光、个人前途发展等诸多因素，通常会选择沉默，只有极

少受害者选择维权。那么，此类隐私泄漏事件的追诉到底面临什么障碍？为什么多数受害者选择

沉默？遭遇类似事件时，女性应该如何维权？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徐汇区妇女儿

童维权实训基地负责人、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凝未律师。 
    舆论和法律环境让受害人怯于维权 
    现实中，女性受害者在涉及隐私泄露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妥协，尽量私下解决，降低事件
关注度。究其原因，李凝未律师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她认为，首先，虽然近年来对于女性隐私泄露相关的舆论方向有所变化，但当发生相关事件
时，还是会有声音对女性发出道德层面的苛责，形成所谓的“受害者有罪论”。这类人群或是不

关注女性权益的受损，而只关注女性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抑或是更多地关注甚至传

播女性被泄露的隐私信息，以满足自身的窥探欲。因此，受害女性面临此类问题，常常难以忽视

事件扩大可能造成的更多隐私泄露和舆论伤害，从而不得不选择沉默应对，放弃维权。 
    其次，反家庭暴力法、《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
人身安全令保护的对象是家庭成员，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适用的范围是：受害者遭受

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以冻饿、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 
    而通常，隐私泄露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婚恋关系结束后，那么可以看到，针对这一关系及该
阶段的女性保护，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同时，针对泄露、传播个人隐私，也并不在之前的保

护令适用范围当中。 
    因此，当受害女性面临隐私泄露时，并没有具有针对性的救济手段，而很多普通人对于报警、
诉讼的维权方式有所担忧和抗拒，并且考虑到维权的时间、经济成本，再结合对舆论环境的担忧，

许多女性不免会打退堂鼓。 
    女性一旦遭遇隐私泄露，该怎么办？ 
    如果女性一旦遭遇隐私泄露，该如何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 
    李凝未律师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今年施行的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9 条明确
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

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 
    该条款进一步扩展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不再限于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者，并在更
大范围内为受害群体提供了权利救济的依据。同时，针对侵害行为，除上述肢体暴力和精神暴力

外，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个人信息等侵害人格权的不当行为也被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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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遭遇相似的隐私泄露的情况时，李凝未律师提醒女性有三种救济途径：1.向公安机
关报案；2.向法院提起隐私权诉讼，要求侵害方承担民事责任；3.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受害女性也要注意提前收集相关证据，针对已经泄露的信息，做好证据固定的工作，比如对
相关页面进行截图、截屏，进行证据公证；对于侵害方威胁泄露隐私的相关言论，也做好取证，

比如对威胁的文字沟通进行截图，对相关言语对话进行录音等。全面收集相关证据为后续维权做

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当女性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我们不应对受害者施以道德凝视，更不应困于“完美受害
者”的论调。我们支持女性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是支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此外，女性在恋爱中应保持理智，在感情的世界里，只有爱是不够的，应从爱自己、保护自
己开始，要知道在生活中能为你遮风挡雨的还有自身智慧和法律武器。 
    网上发言也当依法受到约束 
    如何遏制公众事件一旦进入舆论场，就会出现蹭热度、浑水摸鱼等乱象？ 
    李凝未律师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逐步健全，网上的发言也应
当依法受到相关约束。如果在网络平台上侵害了他人的权利，那么权利受损的一方可以向法院提

起诉讼，网络平台也有义务配合相关部门遏制侵权行为。” 
    李凝未律师长期从事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她说，法律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害。民法典第 1032条更明确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私密信息。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本案中，女性的私密视频属于其个人隐私，其他人无论出于任何理由，基于任何目的，都没
有权力未经允许，进行泄露和公开。 
    传播泄露个人私密视频属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律禁止此类内容传播，也禁止
行为人以此牟利。而以女性隐私换取利益或者博取眼球的行为，突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界限，更

违反了法律规定。 


